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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糜制品（自制）食品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餐饮食品中肉糜制品（自制）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 产品种类
肉糜制品（自制）是以畜、禽产品等为主要原料，绞制或切制后添加调味料等辅料经滚揉、搅拌、调味或预加热等工艺加工而成食用前须经二次加工的非即食类肉制品。
3 检验依据
下列文件凡是注明日期的，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009 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
GB 5009 1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脱氢乙酸的测定
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
4 抽样
4.1 抽样型号或规格
餐饮食品中肉糜制品（自制）一般为加工自制的非预包装食品。
4.2 抽样地点
抽样场所应尽可能覆盖各类餐饮服务单位业态，包括：餐馆（特大型餐馆、大型餐馆、中型餐馆、小型餐馆、微型餐馆）、食堂（机关食堂、学校/托幼食堂、养老机构食堂、企事业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小吃店、糕点店、鲜卤店、快餐店、饮品店、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中央厨房、网络食品经营平台等。
4.3 抽样方法及数量
肉糜制品（自制）食品抽样量不少于450g。
原则上所抽取样品分为2份，约1/2为检验样品，约1/2为复检备份样品。（备份样品封存在承检机构，应注意保存，避免变质）。
抽取样品量、检验及复检备份所需样品量可根据检验和复检需要适量调整。
注：在本细则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自行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时所采用的样品，应为抽取的检验样品，不得采用复检备份样品。
4.4 抽样要求
承担抽样任务的人员应了解抽样目的，并做好采样文书、工具、容器、仪器设备、材料和试剂的准备工作。
4.4.1 肉糜制品（自制）食品包装的要求
抽取的肉糜制品（自制）可采用餐饮单位用于盛装食品的包装。盛装的包装，可用玻璃瓶或塑料袋等。
4.4.2 不同形态样品的抽样要求
采集肉糜制品（自制）食品时，预先对包装内食品充分混合，然后从不同部位采集分样混合成一份样品。固体从盛放样品包装的上、中、下不同的部位多点采样，混合后按四分法对角采样，再进行混合，最后取有代表性样品放入采样包装中；散装半固体这类较稠的物料不易充分混匀，打开包装，用采样器分上、中、下三层分别取出检样，将样品混合均匀。可使用小勺或镊子采样。
4.5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所抽样品及餐饮企业相关信息。
4.6 封样和样品运输、贮存
抽样完成后由抽样人与被抽样单位在抽样单和封条上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当场封样，检验样品、备份样品分别封样。为保证样品的真实性，要有相应的防拆封措施，并保证封条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破损。
在网络食品经营平台抽样时，抽样单和封条无需被抽样单位签字、盖章。
抽样人员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保证样品在运输、贮存过程中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包装标识要求，不发生影响检验结论的变化。
5 检验要求
肉糜制品（自制）检验项目见表1。
表1 肉糜制品（自制）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测方法

	1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GB 2760
	GB 5009 28

	2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GB 2760
	GB 5009 28

	3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GB 2760
	GB 5009 121



6 判定原则与结论
出具抽检检验报告，检验报告中检验结论按如下方式作出判定：
6.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要求”。
6.2 检验项目有不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求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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